
附件4

序
号

管理
领域

违法事项 适用情形 法定依据 配套监管措施
权力
层级

1
登记
事项
监管

对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
构专门用于从事涉嫌违
法行为的工具、设备、
原材料、产品（商品）

等财物进行查封、扣押
。

1.经发现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或者
已改正违法行为;
2.未造成危害后果或者没有明显
社会危害的；

3.积极配合检查，如实提供资料
的。

《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一
条第（三）项 登记机关对代表机构涉嫌违反本条例
的行为进行查处，可以依法行使下列职权:(三)查封
、扣押专门用于从事违法行为的工具、设备、原材
料、产品(商品)等财物;  

1.督促当事人及时整改，消除或减轻
违法行为危害后果。
2.对当事人强化事中事后监管，充分
运用约谈、引导、建议、提醒、回访
等行政指导手段，加强法治宣传和教
育，提升其法律意识和主体责任意识
。

3.结合实际情况依法采取其他监管措
施。

省市
县

2

登记

事项
监管

对涉嫌从事无照的场所
予以查封。

1.经营活动不涉及许可事项或者
已经取得许可;
2.已停止违法行为或者正在办理
登记且符合登记条件的;
3.未造成危害后果或者没有明显
社会危害的；
4.积极配合检查，如实提供资料

的。

《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》第十一条第二款 对涉嫌
从事无照的场所，可以予以查封;对涉嫌用于无照经
营的工具、设备、原材料、产品(商品)等物品，可
以予以查封、扣押。

1.督促当事人及时整改，消除或减轻
违法行为危害后果。

2.对当事人强化事中事后监管，充分
运用约谈、引导、建议、提醒、回访
等行政指导手段，加强法治宣传和教
育，提升其法律意识和主体责任意识
。
3.结合实际情况依法采取其他监管措
施。

省市
县

3
登记
事项
监管

对涉嫌用于无照经营的
工具、设备、原材料、
产品(商品)等物品予以
查封、扣押。

1.经营活动不涉及许可事项或者
已经取得许可;

2.已停止违法行为或者正在办理
登记且符合登记条件的;
3.未造成危害后果或者没有明显
社会危害的；
4.积极配合检查，如实提供资料
的。

《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》第十一条第二款 对涉嫌
从事无照的场所，可以予以查封;对涉嫌用于无照经
营的工具、设备、原材料、产品(商品)等物品，可
以予以查封、扣押。

1.督促当事人及时整改，消除或减轻
违法行为危害后果。
2.对当事人强化事中事后监管，充分
运用约谈、引导、建议、提醒、回访

等行政指导手段，加强法治宣传和教
育，提升其法律意识和主体责任意识
。
3.结合实际情况依法采取其他监管措
施。

省市
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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违法事项 适用情形 法定依据 配套监管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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层级

4
直销
监管

对与直销活动有关的材

料和非法财物进行查封
、扣押。

1.经发现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或已

改正违法行为;
2.未造成危害后果或者没有明显
社会危害的；
3.仅限涉嫌违反《直销管理条例
》第二十二条第（一）（三）
（四）项、第二十五条、第二十
八条的；

4.积极配合检查，如实提供资料
的。

《直销管理条例》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第（四）项  
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对直销企业和直销员及其直
销活动实施日常的监督管理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可
以采取下列措施进行现场检查：（四）查阅、复制
、查封、扣押相关企业与直销活动有关的材料和非
法财物。

1.督促当事人及时整改，消除或减轻
违法行为危害后果。
2.对当事人强化事中事后监管，充分
运用约谈、引导、建议、提醒、回访

等行政指导手段，加强法治宣传和教
育，提升其法律意识和主体责任意识
。
3.结合实际情况依法采取其他监管措
施。

省市
县

5
广告
监管

对与涉嫌违法广告直接
相关的广告物品、经营
工具、设备等财物予以
查封、扣押。

1.不涉及《广告法》第四十六条
规定的医疗、药品、医疗器械、
农药、兽药和保健食品、广告以
及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进行
审查的其他广告;
2.经发现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或已
改正违法行为;

3.未造成危害后果或者没有明显
社会危害的；
4.积极配合检查，如实提供资料
的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》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第
（五）项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履行广告监督管理职

责，可以行使下列职权：（五）查封、扣押与涉嫌
违法广告直接相关的广告物品、经营工具、设备等
财物。

1.督促当事人及时整改，消除或减轻
违法行为危害后果。
2.对当事人强化事中事后监管，充分
运用约谈、引导、建议、提醒、回访

等行政指导手段，加强法治宣传和教
育，提升其法律意识和主体责任意识
。
3.结合实际情况依法采取其他监管措
施。

省市
县

6
产品
质量

监督

对有证据表明属于涉嫌
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
理条例》生产、销售或

者在经营活动中使用的
列入目录产品进行查封
、扣押。

1.未造成危害后果或者没有明显
社会危害的；
2.积极配合检查，如实提供资料
的。
3.积极配合检查，如实提供资料

的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》

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第（三）项 县级以上工业产品生
产许可证主管部门根据已经取得的违法嫌疑证据或
者举报，对涉嫌违反本条例的行为进行查处并可以
行使下列职权:(三)对有证据表明属于违反本条例生
产、销售或者在经营活动中使用的列入目录产品予
以查封或者扣押。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实

施办法》第四十四条第（三）项 根据举报或者已经
取得的违法嫌疑证据，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
部门对涉嫌违法行为进行查处并可以行使下列职
权：（三）对有证据表明属于违反《管理条例》生
产、销售或者在经营活动中使用的列入目录产品予

1.督促当事人及时整改，消除或减轻
违法行为危害后果。
2.对当事人强化事中事后监管，充分
运用约谈、引导、建议、提醒、回访
等行政指导手段，加强法治宣传和教

育，提升其法律意识和主体责任意识
。
3.结合实际情况依法采取其他监管措
施。

省市
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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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
认证
认可
监管

对涉嫌违反强制性产品

认证管理规定，未经认
证的产品或者不符合认
证要求的产品进行查封
、扣押。

1.不涉及国家安全、人体健康或
者安全、保护环境等；
2.经发现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或已
改正违法行为;
3.未造成危害后果或者没有明显
社会危害的;

4.积极配合检查，如实提供资料
的。

《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》第三十八条 县级以上
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强制性产品认证监督检
查时，可以依法进入生产经营场所实施现场检查，
查阅、复制有关合同、票据、账薄以及其他资料，
查封、扣押未经认证的产品或者不符合认证要求的

产品。

1.督促当事人及时整改，消除或减轻

违法行为危害后果。
2.对当事人强化事中事后监管，充分
运用约谈、引导、建议、提醒、回访
等行政指导手段，加强法治宣传和教
育，提升其法律意识和主体责任意识
。
3.结合实际情况依法采取其他监管措

施。

省市
县

8
知识
产权

保护

对有证据证明是侵犯他
人注册商标专用权的物

品进行查封、扣押。

1.经发现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或已
改正违法行为;或已取得权利人
许可；
2.没有明显社会危害的;
3.积极配合检查，如实提供资料
的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》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
（四）项 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根据已经取得
的违法嫌疑证据或者举报，对涉嫌侵犯他人注册商
标专用权的行为进行查处时，可以行使下列职权：

（四）检查与侵权活动有关的物品；对有证据证明
是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的物品，可以查封或者
扣押。

1.督促当事人及时整改，消除或减轻
违法行为危害后果。
2.对当事人强化事中事后监管，充分

运用约谈、引导、建议、提醒、回访
等行政指导手段，加强法治宣传和教
育，提升其法律意识和主体责任意识
。
3.结合实际情况依法采取其他监管措
施。

省市
县

9
知识
产权
保护

对有证据证明是假冒专
利的产品进行查封、扣
押。

1.经发现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或者
已改正违法行为;
2.未造成危害后果或者没有明显
社会危害的;

3.积极配合检查，如实提供资料
的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》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
（五）项 负责专利执法的部门根据已经取得的证
据，对涉嫌假冒专利行为进行查处时，有权采取下
列措施：（五）对有证据证明是假冒专利的产品，
可以查封或者扣押。

1.督促当事人及时整改，消除或减轻
违法行为危害后果。
2.对当事人强化事中事后监管，充分
运用约谈、引导、建议、提醒、回访
等行政指导手段，加强法治宣传和教
育，提升其法律意识和主体责任意识
。

3.结合实际情况依法采取其他监管措
施。

省市
县

10

药品

监管
领域

对违反药品、医疗器械
、化妆品监管领域法律
、法规、规章违法行为
实施的行政强制措施

采用非强制性手段能够达到行政
管理目的的，不得实施行政强

制；违法行为情节轻微或者社会
危害较小的可以不实施行政强制
。

《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第五十九条

1.督促当事人及时整改，消除或减轻
违法行为危害后果。

2.对当事人强化事中事后监管，充分
运用约谈、引导、建议、提醒、回访
等行政指导手段，加强法治宣传和教
育，提升其法律意识和主体责任意识
。
3.结合实际情况依法采取其他监管措
施。

省市
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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